
李保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
支行与被告李保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113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国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国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
122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徐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徐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22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寇小平：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
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寇小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00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金玉（曾用名：张向军）：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
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张金玉（曾用名：张向军）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019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志天（曾用名：刘小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刘志天（曾用名：刘小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2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孙万鹏（曾用名：孙同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孙
万鹏（曾用名：孙同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19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蔡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
告蔡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19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樊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
樊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19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姚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
行与被告姚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
出（2023）宁0106民初9725号民事判决，原告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
诉。因你无法联系，将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天长地久床垫有限公司、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和煦春风环保设

备研究所（有限公司）、叶淑珍、杨礼诚、杨净斯、陈淑芬：

本院受理原告王永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金晓燕：

本院受理原告王成与被告金晓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17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杜军、王齐欢、蒋学辉：

本院受理原告陈国伟与被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企业信贷中心、第三人杜军、王齐欢、蒋学辉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变更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俊山：

本院受理原告王国俊与你、刘晓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85000元；2.判令二
被告承担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上述款项银行利息36907.5元；3.
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张怀荣：

本院受理原告王存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80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吴长林、李琴、吴长明、王淑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长林、李琴、吴长明、王淑萍、李
成、白明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
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吴长林、李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108668.39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22年12月21
日），合计208668.39元。2022年12月22日以后利息按照逾期月利率15‰计算至借款还清之
日；二、驳回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30元、公
告费480元，共计4910元，由吴长林、李琴连带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鸣沙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力：

原告田应梅诉被告马力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的婚姻关系；2.请求依法判令
婚生女马丽娅（生于 2011年 12月 11日）、马莉娜（生于 2013
年10月8日）、婚生子马家龙（生于2015年12月28日）、马丽
媛（生于 2019年 3月 20日）均由原告抚养，被告马力每月分
别向婚生女马丽娅、马莉娜、马丽媛、婚生子马家龙支付抚养
费 800元，支付至年满十八周岁；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廉政监督卡、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木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迎水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陕西宏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蔡建忠诉被告陕西宏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各项经济损
失共计 69337元，共中：1.住院费：54527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9天×
100元/天=1900元；3.护理费：120.7元/天×90天=10863元；4.营养费：30
元/×60天=1800元；5.误工费：120.7元/天×120天=14484元；6.伤残赔偿
金：34328元/年×20年×10%=68656元；7.交通费：800元；8.鉴定费 1800
元，以上合计 15480元，由被告按 80%的责任承担 123864元，扣件已支
付的 54527元，还应支付 69337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迎水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1789号

马金刚：

本院受理原告拓明兰诉被告马金刚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502民初178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拓明兰与被告马金
刚之间的婚姻关系；二、婚生女马玥（生于
2014年 4月 8日）由原告拓明兰直接抚养子
女十八岁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刘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辛金兰与被告刘彩霞、张旭栋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53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被告刘彩霞、张旭栋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返还原告辛金兰代偿借款 20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30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780元，由被告刘
彩霞、张旭栋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中宁县星光印刷厂：

本院受理原告张春娟与被告中宁县
星光印刷厂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
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原告
张春娟与被告中宁县星光印刷厂自 1990
年3月至1996年12月期间存在事实上的
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公告费480
元，共计 490元，由被告中宁县星光印刷
厂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陈杰：

本院受理原告张龙与被告陈杰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42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陈杰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支付原告张龙代其向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偿还的借款本息
157636元；二、驳回原告陈杰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3528元、公告费480元，共
计 4008元，由被告陈杰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宁安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381号

田玉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田
玉虎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田玉虎偿还原
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9.08元，利息、滞纳金及违约金合计 586.17元，
欠款金额合计5585.25元（暂算至2023年7月5日出生，之后产生的利
息及相关费用按照本行信用卡管理规定及收费标准计算，直至偿还完
毕之日至）；2.案件受理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38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金鹏、周晓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波、丁芳、
金鹏、周晓花、马海涛、岳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221民初 2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金波、丁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 86000元，支付利息 17713.74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7月 19
日），本息合计103713.74元；被告金波、丁芳以借款本金86000元为基数，按照
借款逾期年利率12.405％支付原告2023年7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期间产生的利息;二、被告金鹏、周晓花、马海涛、岳娜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驳回原告宁
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4元，由
被告金波、丁芳、金鹏、周晓花、马海涛、岳娜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金鹏、
周晓花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中城华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坤水水泥有
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221民初 243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宁夏坤水
水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9125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宁夏
坤水水泥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
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798号

宁夏服银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美言诉被告宁夏服
银便民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
押金 506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
东一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204号

呼建勋：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 112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
被告呼建勋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立即到期；二、被告呼建勋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借款本金
287500.05元、利息6490.8元、罚息154.21元，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3年2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罚息；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对被告呼建勋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德胜商住区德
胜西路北侧亘元·财富汇二期2号住宅楼1502室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5712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6312元，由被告呼建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205号

陈占元、周瑞华：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 1120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
被告陈占元、周瑞华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立即到期；二、被告陈占
元、周瑞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
城支行借款本金 637345.36元、利息 8980.2元、罚息 102.46元，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
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3年 2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罚息；三、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对被告陈占元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兴庆区清湖苑 28号楼 2单元 301室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264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0864元，由被告陈占元、周瑞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229号

王洪：

本院受理原告陈太章诉被告王洪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 12000元、逾期付款损失 1927元（以 12000元为
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利率上浮 30%标
准，暂计算自 2020年 1月 6日至 2023年 2月 27日，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合计：13927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审理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09时 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一楼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914号

张利兵：

原告苏金平与被告张斌、张利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9914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
告张利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苏金平借款 3600元，并按
照年利率3.65%向原告苏金平支付自2023年4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张斌在借款3600元本息范围内对被告
张利兵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张利兵追偿。
案件受理费651元，公告费300元，合计951元，由原告苏金平负担580
元，被告张利兵负担371元。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0104
民初991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435号

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鹏远与被告宁夏冬麦香餐饮
连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
被告向原告退还餐饮档口保证金 15000 元及餐费
36080元，共计 5108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按照银行利率计算自 2022年 4月 28日至该款项付清
为止，暂算至 2023年 4月 28日 2532.7元；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40
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

原告康洁琼与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你公司及第三
人北京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6979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银川胡商投资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每年 9000元
的标准支付原告康洁琼胡商国际商贸城二期8号楼
1512室自2014年8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
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二、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对本判决的第一项给付义务向原告康洁琼承担
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盛明、刘洪文：

本院受理原告马丽媛与被告盛明、刘洪文、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银
川市民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83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马丽媛损失 23015.18
元；驳回原告马丽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们承
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共计 457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
（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
队三楼33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文云波与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宁夏分公司、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胡商投资
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北京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
民初51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银川胡商投资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每年 9000
元的标准支付原告文云波胡商国际商贸城二期8号楼
1513室自2014年8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的
逾期交房违约金；二、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本
判决的第一项给付义务向原告文云波承担连带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8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819号

吉翔：

原告马强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
系；2.判令吉翔返还 179880元货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1226.68元
（利息以 179880元为基数以LPR为标准自 2023年 5月 10日暂计算
至 2023年 7月 16日，并实际主张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
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
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2023）宁0104民初1181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830号

吉翔：

原告宁夏速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
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吉翔返还179880元货款，支付资金占用
利息1240.17元（利息以179880元为基数以LPR为标准自2023年5月
10日暂计算至 2023年 7月 16日，并实际主张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
止）；3、判令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
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2023）宁0104民初11830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812号

吉翔：

原告宁夏宸海起重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及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
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吉翔返还 89940元货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601.85元（利息以89940元为基数以LPR为标准自2023年5月12日暂
计算至2023年7月16日，并实际主张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
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由二被告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2023）宁 0104民初 1181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1143号

丁雅、潘泽全：

申请执行人李伟男与被执行人丁雅、潘泽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诉前调书1114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们至今未履行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李伟男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丁雅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利群东街1号2号楼1单元502室的房屋。申请执行人申
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产所在辖区内
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设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
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
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10月27日下午14: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于
2023年11月27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
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
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
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
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
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
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志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志佛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3）宁 0122民初 278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志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180665元、违约金57162元，合计237827元，并自2022年9月1日起
继续支付违约金至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以尚欠购房款180665元为基数，按照每
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算）;二、被告张志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瑞信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垫付的物业储备金4088.8元；三、驳回原告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942元、公告费700元，由原告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3
元，由被告张志佛负担案件受理费4929元、公告费700元，合计562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新凯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哇呜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
宁夏新凯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一、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下欠服务费 59678
元，2020年8月29日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59678元为基
数，按合同约定 1‰/日的 30%计算，暂计算至 2023年 3月 15
日，即 14949元，共计：74627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人
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3660号

刘念华、庾凤琪、郁晓凤、宁夏奥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诉被告刘念华、庾凤琪、郁晓凤、宁夏奧德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5433号

傅邦云、张海燕、宁夏优创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诉被告傅邦云、张海燕、宁夏优创置业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屠海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
告屠海洋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138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兰丽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兰丽红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14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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